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类别 处理和整改情况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80 3890

临沂市河东区梅埠镇杭州路与华
夏路交会处，原山东鲁一机械厂内的

“晨滕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无环评手
续，生产噪声很大，露天喷漆有异味。

临沂市
噪声、

大气、其他

1 .山东晨腾再生资源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称晨腾公司）主要从事研发、生产冶金、化工、建筑、园林、农业机械及
五金工具、废钢破碎机。2017年8月，晨腾公司未经环保部门审批，擅自开工建设了8台焊机、两台机床及一条喷枪设
备，生产除尘器、废钢破碎机。2 .该公司设备运转产生机械噪声。经济开发区环保分局对该公司厂界噪声进行了检
测，检测结果为：厂界东56 . 8dB(A)、厂界南57 . 5dB(A)、厂界西58 . 2dB(A)、厂界北56 . 6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要求。该公司夜间未生产，距离最近的村居为1045米外的小王家湖村。3 .该公司在东
侧厂房内进行喷漆作业，喷漆时会产生异味。现场未见露天喷漆。经济开发区环保分局对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了
检测，检测结果为：厂界挥发性有机物最大值0 . 157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

是
停产整治、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对该公司项目未经审批，擅自开工建设；
需配套的污染治理设施未经验收，主体工程正
式投入生产行为做出以下行政处罚：（1）立即
停止生产。（2）罚款人民币1 . 63万元。

81 3891

潍坊市临朐县东城街道办事处，
兴蔡路山东涂亿粉末科技有限公司、
广粤新材料有限公司、千江粉末科技
有限公司、睿智粉末科技有限公司，
存在粉尘和噪声污染，无环评和验收
手续。

潍坊市
大气、

噪声、其他

1 .山东涂亿粉末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东城工业园，主要从事铝型材粉末生产，环保手续齐全。2 .临朐广粤新材
料有限公司，位于东城工业园，主要从事粉纸项目及铝型材粉末生产。该公司于2017年4月6日通过环评审批，现已
进入验收程序，已完成验收监测。现企业处于停产状态。3 .山东千江粉末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东城工业园，主要从事
铝型材粉末项目生产，环保手续齐全。4 .山东睿智粉末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东城工业园，主要从事铝型材粉末生产，
环保手续齐全。经监测，4家企业粉尘、噪声均未超标。

否

82 3892
泰安市泰山区望岳东路澳泰山

庄小区，小区A座南侧常有垃圾焚烧，
污染大气。

泰安市 大气
经调查，澳泰山庄A座一单元居民孙某某于近日在打扫自家停车位附近杂草、落叶等垃圾时，由于缺乏环保意

识，打扫成堆后进行了焚烧，对大气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泰前街道办事处通过物业公司联系上了孙某某，电话
告知焚烧垃圾对大气造成污染的重要性，孙某某当场表示以后绝不再焚烧垃圾，不再发生扰民现象。

是 其他

1 .泰山区城管局对当事人进行了训诫和批
评、教育，同时要求物业公司要做到举一反三，
加强巡查和管理，加大清扫力度，树叶、杂草等
生活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杜绝类似现象的发
生。2 .下一步，泰前街道将强化宣传引导。通过
发放明白纸、利用显示屏、出动宣传车等多种
形式加大宣传，提高居民的环保意识。

83 3893

烟台龙口市芦头镇高家河村北
的“冷拔钢厂”，使用盐酸去锈加工，
污水处理设施未使用，含酸废水通过
废水坑渗到地下，污染地下水，夜间
生产。该厂老板是镇派出所所长，反
映过多次，未处理。

烟台市 水、其他

1 .“冷拔钢厂”为龙口市凯盛冷拔厂，法人代表为仲某，无环保审批及验收手续。该厂冷拔生产项目因无环保手
续，已于2017年3月30日被龙口市环保局依法责令停止生产，并处罚款。该厂按要求于3月30日停止了冷拔项目生
产。2 .该厂冷拔生产过程中圆钢经酸液池浸泡除锈后进行拔丝，其生产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循环使用，现场
检查未发现废水外排现象。2017年4月，该厂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了重建，2017年5月完工，目前尚未投入使用。3 . 9月
10日现场检查时，该厂冷拔生产项目处于停产状态，厂区地面无水痕，未发现废水坑；现场检查发现该厂于2017年5
月份新购置了旧车床从事汽车配件机加工，现场检查时车床正在工作。龙口市环境监测站对该厂水井和高家河村
水井进行了取样监测，除硝酸盐氮、硬度超标外，其余指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1993）Ⅲ类标准；
经对比，该厂水井水质优于高家河村水井水质，无证据表明该厂污染地下水。4 .芦头镇派出所副所长张某与该厂法
人代表仲某为夫妻关系，经证实仲某非警务工作人员，也未发现张某参与经营管理。

是
停产整治、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1 .为严格落实停产措施，2017年9月10日，龙
口市对该厂采取断电措施。2 . 9月12日，龙口市
环保局针对该厂新增的机加工项目未经环保
审批和验收擅自进行生产的违法行为，依法下
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行政处罚
听证告知书》，责令其机加工项目停止生产，罚
款1 . 1万元。

84 3894

日照市莒县龙山镇前深家沟村
东的山洼之间有家“莒县固体废物处
理中心”，有大量垃圾堆积未处理，异
味大，废水直排周边土地，固体废物
处理中心下游的小型水库被污染。周
边有七八个村庄，影响周围居民生
活。多次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未处
理。5月25日向环保部12369反映，当地部
门作出罚款150元的处罚。求证上级划
拨垃圾处理费用的去向。建议搬迁。

日照市
垃圾、水、
土壤、其他

群众反映的莒县固体废物处理中心实为莒县九莲固体废物处置中心，位于莒县龙山镇前申家沟村以东700米。
该固废处置中心占地面积289 . 8亩，于2009年7月开工建设，2010年8月竣工并投入使用，日处理生活垃圾300吨，无害
化处理率达100%。该固废处置中心采用卫生填埋处理工艺，填埋区防渗系统由过滤层、渗滤液收集层、无纺布工布
保护层、HDPE膜防渗层、钠基膨润土垫保护层组成，防止垃圾渗滤液渗入土层污染土壤。2009年4月27日，原省环保
局对莒县生活垃圾处理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2014年4月14日，省环保厅对莒县生活垃圾处理场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进行了验收。1 .大量垃圾堆积未处理、异味大问题。该固废处置中心将填埋区划分若干填埋单元，每
个填埋单元又划分若干作业段，生活垃圾进入填埋区指定的作业段后用机械摊平、分层压实，覆土封盖后及时喷
洒除臭剂并对垃圾堆积体上的蚊蝇、鼠类等带菌体洒药灭杀。群众反映的大量垃圾堆积区域实为该固废处置中心
填埋区的作业面（约2000平方米）。2017年4月，该固废处置中心委托有资质的检测公司对场区大气进行了监测，检
测结果为硫化氢0 . 0067mg/m3 .氨0 . 016mg/m3，臭气浓度（无量纲量）<10，场区大气监测符合国家《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93）二级排放标准（硫化氢≤0 . 06mg/m3 .氨≤1 . 5mg/m3 .臭气浓度无量≤20）。2 .废水直排周边土地
问题。该处置中心在填埋场外设置了截洪沟，并设置导流坝和顺水沟等，防止雨水冲击填埋体或雨污混流、混排。
垃圾渗滤液处理采用MBR膜反应器处理+超滤+纳滤处理+反渗透处理工艺，处理设备24小时运营，安装COD自动
在线监测装置，与环保部门联网，现场检查未发现废水直接排放周边土地现象。根据环评批复要求，废水经处理后
用管道输送至填埋场西南部1公里处的塘水坝用于农灌。群众反映“固体废物处理中心下游的小型水库被污染”应
为该处置中心西南部1公里处的塘水坝。9月10日，莒县环境监测站对该处置中心下游塘水坝水质进行取样，监测结
果显示COD浓度46mg/L、氨氮0 . 890 mg/L、总磷0 . 16 mg/L、总氮56 . 8 mg/L、pH7 . 66 .氯化物45 . 7 mg/L，满足《生活垃
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表2中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
2005）旱作类标准（COD≤200mg/L、氯化物≤350mg/L）。3 .周边有七八个村庄、影响周围居民生活问题。九莲固体废
物处置中心选址符合国家《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及《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J302-
2004）要求，根据《莒县生活垃圾处理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该工程卫生防护距离为500米。处置中心场址西
南偏西、西侧的前申家沟村和后申家沟村，其距离填埋场最近均在700米外，满足500m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对周
边村庄居民生活问题不构成明显影响。4 .多次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未处理及5月25日向环保部12369反映、当地部门
作出罚款150元的处罚问题。2015年2月12日，莒县环保局收到了日照市环保局转来的关于反映该固废处置中心在
生活垃圾场倾倒工业有毒废料等问题的信访案件。对此，莒县环保局立即对该固废处置中心进行了现场检查，发
现反映情况不属实，未对其进行处理。2017年5月25日，莒县环保局收到了环保部12369微信举报平台转来的关于反
映莒县九莲固体废物处置中心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信访案件，经调查，该固废处置中心外排水监测结果超标0 . 31倍

（CODcr78 . 3mg/L，标准值为60mg/L），莒县环保局责令限期治理，并处罚款人民币723元。此次外排水超标原因为，
该处置中心之前对纳滤池储水罐进行冲洗约8个小时，因储水罐内绿藻水垢较多，造成出水短时超标现象。莒县环
保局未有对莒县九莲固体废物处置中心处罚150元的情况。5 .求证上级划拨垃圾处理费用的去向问题。该固废处置
中心自2010年运行以来，由县财政承担垃圾处理费用，上级没有划拨垃圾处理费用，截至2016年底累计运行费用
1329 . 4万元，其中人员费用569 . 5万元、电费258 . 7万元、燃修费169 . 2万元、药剂104 . 3万元、雨污分流等材料227 . 7万元。
6 .建议搬迁问题。莒县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将于2017年9月25日正式启用，专门负责处理莒县
县域全部生活垃圾。之后，除莒县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停运检修外，该固废处置中心将不再有生活垃圾进场。莒
县未有对该固废处置中心进行搬迁计划。2017年9月10日下午现场检查时，该固废处置中心已对进场生活垃圾进行
无害化处理，填埋作业区附近有明显臭味，厂界处未闻到异味；渗滤液处理系统正常运转，出水水质在线监测COD
浓度为43 mg/L；莒县环保局对下游的九龙口水库进行了水质取样检测，主要指标监测结果为COD46 mg/L、氨氮
0 . 89 mg/L、总磷0 . 16 mg/L、总氮56 . 8 mg/L、氯化物45 . 7 mg/L，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是
责令改正、

其他

责成莒县住建局加强对该固废处置中心
的监督管理，督促其及时处理进场垃圾，加大
垃圾异味和污水处理力度；责令莒县九莲固体
废物处置中心及时处理进场生活垃圾，缩小填
埋作业面，强化污水处理能力，加宽场址周边
的绿化隔离带，加强对无组织排放的控制措
施，提高除臭剂喷洒频次，定期对水质、空气进
行监测。2017年9月25日，莒县县域全部生活垃
圾即可进入莒县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处理，
九莲固废处置中心除莒县光大环保能源有限
公司停运检修，将不再有生活垃圾进场。下步，
莒县将强化属地管理责任，大力提升辖区内各
类垃圾处理能力；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向群众
公开环境信息；举一反三，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85 3896
潍坊高密市姜庄镇刘家口子村

东杜某某的养猪场，养殖废水乱排，
粪便堆积路边，异味大，苍蝇多。

潍坊市
水、垃圾、

大气
1 .高密市姜庄镇刘家口子村东杜某某养猪场距离最近住户约10米，属于控养区范围。2 .该养猪场将粪便堆积于

场南路边，养殖废水排入场东坑塘，存在粪便异味大，苍蝇多现象。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责令该户于9月13日前将场东坑塘中的养
殖废水和堆放在场南路边的粪便自行清理干
净。目前已清理完毕。根据生猪生长周期该户
将现存育肥猪最晚于12月13日前清栏并清除养
殖设施，在此时间段内，做好养殖废弃物处理，
清栏后不再进行养殖活动，关闭养殖场。

86 3899

潍坊市坊子区蒋家村，新方热电
厂东临一院内，有人无手续进行铸
造、泡沫、做砖等生产，存在安全隐
患，属于违章建筑。潍坊市潍城区、昌
邑市、诸城市人造石加工行业小作坊
很普遍，厂址都很隐蔽。很多小作坊，
仅在执法部门检查时关门停产。曾向
12369反映，未彻底解决。

潍坊市 其他

坊子区：该院内共有4家企业，分别为潍坊金刚碳化硅陶瓷有限公司（手续齐全）、潍坊鑫润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办理工商执照和环评审批手续，其余手续不全），潍坊飞耀建材有限公司、潍坊市坊子区瑞丰机械厂（除有工商执
照外，无其他手续）。4家企业均处于停产状态，无反映的铸造、做砖生产厂家。前期区安监局对上述4家企业进行了
执法检查，均发现存在安全隐患，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要求上述企业于2017年11月11日前整改完毕，目
前正在停产整改。该地块没有办理合法的用地手续，地上附着物为违法建设，共计罚款17 . 4万元，对违法建筑物处
以没收。潍城区：今年5月份，潍城区下发“散乱污”企业排查整治通知，将责任细化，重点做好石材加工和铸造企业
的清理整顿，结合政务服务热线和12369环保热线反映问题，做到查实一起，清理一起。对于石材加工比较聚集的偏
凉子工业园、豪德广场南石材加工区和豪润石材市场的37家石材加工、批发业户均已采取“两断三清”措施，恢复
原貌。昌邑市：昌邑市范围内无信访人反映的人造石加工行业小作坊，也未曾接到过关于反映人造石加工行业小
作坊问题的信访投诉，不存在向12369投诉仍未解决问题。诸城市：诸城市范围内无信访人反映的人造石加工行业
小作坊，也从未接到12369环保热线转来的投诉。

是
责令改正、
立案处罚

坊子区：国土部门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按
照已作出的行政处罚申请强制执行；环保部门
责令潍坊鑫润特种陶瓷有限公司严格按照环
评批复要求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在通过环保设
施验收后方可投入生产。对无环保手续的两家
企业依法立案查处，分别罚款1 . 6万元和1 . 9万
元，责令2家企业依法完善环保手续后方可投
入生产。潍城区：将“散乱污”企业整治和小微
企业改造提升列入重要日程，制定《小微企业
改造提升整合发展实施方案》，坚持“取缔关
闭、淘汰整顿相结合”的原则，按照产业发展要
求和环保治理要求进行筛选，以整顿促规范，
以规范促发展。

87 3900
潍坊寿光市羊口镇羊口港装卸

货物未按规定进行覆盖，存在扬尘污
染。

潍坊市 扬尘

1 .羊口港现有4-8#码头5个生产性泊位，港口运输货物主要有铝矾土、原盐、粮食、砂石等货种。2 .自2017年开展
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行动以来，羊口港根据各级交通港航部门的要求和羊口镇属地管理的安排，成立
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制定了2017年环境保护突出问题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在作业过程中：（1）
对装卸货物进行喷淋降尘，并及时对货物进行疏港运输，未及时运走的货物全部用防尘网进行覆盖。（2）配备专门
的道路清扫车、洒水车，每天不间断对港区的道路进行清扫和洒水降尘。（3）对所有疏港车辆全部配备防水雨布，
装货后对车辆进行全方位覆盖，出港前配备专人对车辆进行冲洗，并由专人进行检查，做到出港车辆不苫盖、不冲
洗坚决不允许出港。3 .虽然羊口港在装卸过程中采取了相应的防尘、降尘措施，但由于铝矾土货物在装卸过程中因
自然力作用易产生扬尘，装卸过程中存在扬尘污染。4 . 9月12日上午，对羊口港负责人进行了约谈，要求在现在的扬
尘防治措施基础上进行完善。

是 其他、约谈

1 .责令羊口港在现在的扬尘防治措施基础
上进行完善：（1）进一步加大环保投入，增加洒
水车1部、喷雾车1部，配备降尘、吸尘设施，设
喷洒水抑尘装置，并增加喷洒频次。（2）堆场四
周增加防风抑尘网、喷淋装置等设施。（3）出港
运输车辆必须覆盖严实，设置洗车台，冲洗干
净方可出港。（4）港区内道路必须硬化，每天清
扫不少于两次，洒水不少于四次，遇有大风天
气时停止作业，并增加清扫、洒水频率。2 .将进
一步加大对扬尘整治情况的督导，确保2017年
10月底前，装卸过程中存在的扬尘问题整治完
成；如果不能限期完成，将进行停业整顿。

88 3902
济南市天桥区粟山路54号，垃圾

处理厂城肥处理站，异味严重，废渣
废水去向不明，怀疑污染地下水。

济南市 大气、水

转办件反映的单位是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城肥处理站，该处理站项目已通过天桥区环保局环保验收
（济天环建[2017]8号）。1 .关于异味严重的问题。该处理站所有车间及设备均有臭气收集管道，生产处理车间均为微
负压设计，最大限度减少无组织臭气散发，收集后的臭气进入专门臭气处理车间经处理达标后通过15米高烟囱排
放至大气中。2017年2月，经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济南金航环保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该处进行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
测，站区无组织排放的臭气浓度最高浓度为≤10，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规定的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值；有组织排放的臭气浓度最高浓度为1318，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规定的有组
织排放浓度限值。2 .关于废渣去向问题，该处理站生产中共产生两类废渣，一类为粪便预处理时产生的废渣（粒径
＞10mm的固体物），通过专用车辆运输至济南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中心进行填埋处理。二类为粪便预处理时经絮凝
脱水后产生的废渣，通过政府招标（政府采购项目编号：JNCZ-GK-2016-0161），由济南联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运至
有资质的处理厂无害化处置后，作为绿化苗木用土或垃圾覆盖土使用。3 .关于废水去向问题。该单位承担全济南市
粪便污水处理任务，通过政府招标购买服务方式，由北京世纪国瑞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对粪便污水进行处理（政府
采购合同项目编号：JNCZ-GK-2016-0052），处理排放标准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
中的A级排放标准后，排入市政管网，不存在污染地下水的问题。

是 其他
天桥区环保局将加强对该单位各类处理

设备的巡查监管和环境监测频次，确保废气、
废水、废渣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和处置。

89 3903

日照市PM2 . 5监测点设置在银河
公园，认为设置点不合理。虎山镇西
林子村山钢南侧的日照钢铁，有时冒
黑烟。认为山钢在日照设厂不合理。

日照市 其他

1 .群众反映的设置在银河公园的PM2 . 5监测点，实为市政府广场站点，同属于国控和省控站点，被列入全省每
年的环境监测计划。1999年，为科学布设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点位，为环境管理提供具有代表性、可比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的监测依据，我市按照山东省环保局《关于进行城市环境空气监测优化布点工作的通知》（鲁环发〔1999〕
206号）、《山东省城市环境空气监测优化布点实施方案》及国家环境监测规范有关技术规定的要求，开展了日照市
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优化布点工作。通过优化布点，2001年确定了港务局、市环保局和自来水厂3个监测点位。随
后，我市又按照省环保局《关于转发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增设与变动的通知>的通知》

（鲁环发〔2001〕23号）要求，根据规范进行了点位调整，将监测点位调整为港务局、市监测站和市政府广场（即群众
反映的银河公园监测点），并上报省环保局。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组织专人对调整的点位进行了检查和验收并将结
果上报省环保局，省环保局同意验收后的点位调整方案，并于2002年1月16日下发了《关于山东省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监测网点位增设和调整的通知》（鲁环发〔2002〕21号），对我市调整的点位予以审核确认。市政府广场站点坐落在
现在的银河公园内。当时，银河公园尚未全面建成，因点位所处位置靠近市政府广场，故命名为市政府广场站点。
按照优化布点原则要求，在优化布点时，应结合城市建设的发展规划，突出反映不同类别区域空气污染的特点。市
政府广场站点反映了我市快速发展的新市区的空气质量状况。新市区作为日照市政治、文化中心，设置空气质量
自动监测点位也是非常合理的。2 .日照钢铁冒黑烟问题。经查，群众反映的日照钢铁全称为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位于日照市岚山区沿海路600号，是一家集烧结、炼铁、炼钢、轧材、酸洗、涂镀、制管、发电为一体的钢铁联合
企业。该公司共安装除尘器420套，12台烧结机全部建成深度净化脱硫除尘设施，安装废气在线监控设施37台，烧
结、球团、炼钢、炼铁等主要工段外排污染物达标排放。由于该公司废气排放源较多且采用湿法脱硫，冷却塔等部
分工段有大量水蒸气蒸发，在静稳气象状况等不利气象条件下，大量烟气集聚在低空，看上去像是冒黑烟，会产生
污染严重的视觉。经调阅该公司近期在线监测数据，未发现烟尘等主要污染物有超标排放现象。3 .山钢在日照设厂
不合理问题。群众反映的山钢全称为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位于日照市岚山工业园区，该公司日照钢铁精
品基地项目于2015年3月开工建设，目前尚未建成。该公司环评文件于2013年2月经国家环保部批复，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和清洁生产要求，项目选址符合《山东省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试点方案》、《山东省钢铁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山东省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及《日照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要求，在周边居民实施搬迁的情况下，项目建设设
可行，不存在选址不合理问题。

否

90 3904

潍坊诸城市林家村镇辛庄村东
北角，姜某的食品冷藏厂无环评手
续，有异味（怀疑制冷剂泄漏），靠近
养殖小区，担心存在交叉感染。

潍坊市 大气、其他
该厂有营业执照，通过安全生产评价，无环评手续；该厂建有冷库一座，使用液氨制冷，现场查看无液氨泄漏

的记录和迹象，未发现有异味（怀疑制冷剂泄漏）的情况；该厂不进行产品加工，不饲养动物，只是为附近养殖户储
存貂食，不存在交叉感染问题。

是
立案处罚、
停产整治

环保部门已对该厂立案查处，责令停止生
产，罚款10万元，环保手续完善前不得恢复生
产。9月11日，已经断水、断电，冷库内存放的貂
食等已经清理完毕。

91 3905

前期反映“济宁曲阜市时庄街道
办事处孟林村北50米，村委委员开设
的养鸡场，排放刺鼻气味，鸡粪露天
堆放，仅用黄土覆盖，一直未清理，距
离水源很近，污染严重。”的问题（受
理编号2566），举报人对处理结果不满
意。环保局到过现场处理，目前未采
取任何措施，仍维持原貌。

济宁市 其他

1 .该信访件同第二十批2566号转办件，为重复信访。8月31日，曲阜市进行了现场调查核实，走访了周边群众，针
对投诉问题制订了《关于对时庄街道孟林村刘某强养鸡场异味问题的整改方案》，确定整改完成时限为9月20日前。
2 . 8月31日曲阜市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时，现场未发现鸡粪露天堆放问题。9月1日，时庄街道孟林村委托曲阜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抽取孟林村饮用水井水样进行了检测。经检测，28项指标全部合格。9月2日，养鸡户与山东汇富盛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曲阜分公司签订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协议》。市畜牧兽医局提供消毒药品，养鸡场按防疫规程
进行了消毒灭源工作。养殖户将鸡舍改造为干粪棚，正在施工，目前已完成了地面硬化、顶部防雨。开工建设了50
立方米的沉淀池。雨污分流系统正在铺设。对场内靠墙道路进行了硬化。对外环境进行美化绿化，在靠路的一侧，
栽植了绿化树，对靠路的西墙进行了水泥抹皮。

否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三十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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